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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人社函〔2018〕223 号 

 

关于开展自治区高层次人才 
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才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劳动保障）局，区

直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人才

强区工程助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见》(宁党办〔2018〕1 号)

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 18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实施办法》（宁组发〔2018〕5 号，以下简

称《实施办法》）精神，现就开展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工

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认定范围和对象 

全区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具有较强创新创业能力，为我区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取得重大成就、获得省部级以上荣

誉奖项的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

具体按照《实施办法》中规定的 A、B、C、D、E 五类人才申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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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二、申报认定时间和程序 

2018 年首次申报认定截止日期为 6 月 30 日。今后，高层次

人才申报认定工作采取即时申报即可认定的方式进行。具体申报

认定程序如下： 

（一）申报。符合资格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向所在单位组织人

事部门提出申请，填写《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呈

报表》，并提供申报相应类别层次人才的证明材料。其中，同一

人才入选不同类别层次人才工程、获得不同类别层次荣誉奖项、

主持不同类别层次科研项目的，首次申报认定时按最高类别层次

人才申报。 

（二）初审。高层次人才所在单位对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严

格审查，重点对申报人的政治表现、廉洁自律、科学精神、创新

能力、业绩成果、社会贡献、业内认可等进行审查并公示。审查

公示无异议的签注初审意见，按照隶属关系报送至所在市、县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区直主管部门。 

（三）复审。各市、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区直主

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重点审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可靠性。复审签注意见后，报送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四）认定。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对申报材料进

行终审认定，对可以直接认定的提出直接认定建议名单，对不能

直接认定的，会同自治区人才办等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审，提出



 — 3 —

评审认定建议名单。 

（五）确认。自治区人才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提出的

直接（评审）认定建议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的提请自治区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确认。 

（六）发证。对确认的自治区高层次人才名单，按照有关

规定颁发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印制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高

层次人才证》，高层次人才凭证享受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相关待

遇和服务。 

三、申报认定材料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呈报表》（附件

1，一式三份）、《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花名册》

（附件 2，一式三份）； 

（二）申报认定对象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以及入选重大

人才工程、获得荣誉奖项、主持科研项目、获得专利发明、业绩

成果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盖章）； 

（三）事业单位申报认定对象需要提供正式录用或聘用文件

（复印件盖章）； 

（四）企业申报认定对象需要提供签订的并在人社部门备

案的劳动（聘用）合同、在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社会

保险管理部门出具并盖章）和工资薪酬发放银行流水及个税缴

纳证明； 

（五）自主创业申报认定对象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单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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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编制登记证、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出具并

盖章）和工资薪酬发放银行流水及个税缴纳证明。 

四、工作要求 

（一）开展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工作是做好高层次人才服务

的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对照

《实施办法》中规定的 A、B、C、D、E 五类人才，组织符合资

格条件的人才积极申报，认真填报相关资料，并严把申报认定对

象的政治关、廉洁关、影响关。 

（二）各市、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区直主管部门

要严把申报认定材料关。对在申报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或因玩

忽职守、审核把关不严造成不良影响的部门、单位和人员，将依

法依规严肃问责，并给予通报。 

（三）所有申报认定材料需要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其中电

子版发至邮箱 rckfyscc@163.com。申报认定通知及有关填报表格

可到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人事人才

（http://www.nxhrss.gov.cn/）下载。 

 

联系人及电话：张艳丽  韩立宗  0951—5099055（传真） 

联系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40 号自治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九楼 904 室人才开发与市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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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呈报表 

      2.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花名册 

 

 

 

 

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代章） 

2018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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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填表前请认真阅读《填写说明》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申报认定呈报表 
 

 

申 报 人：                           

联系电话：                           

呈报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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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一、封面 
（一）呈报单位 
指用人单位。 
（二）联系人、联系电话 
指申报单位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联系人应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熟

悉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相关情况。联系电话请同时填写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保

证联系畅通。 
二、呈报表正文 
（一）照片 
为近期小两寸正面免冠证件照。可以是胶质照片，也可以是直接打印的照片。 
（二）身份证件类别、证件号码 
指居民身份证或护照等身份证件及其号码。 
（三）最高学历（学位）毕业院校及专业 
请填写申报人所获最高学历（学位）的毕业院校、专业及学位的全称。如：“美

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博士”。 
（四）工作单位及职务 
指申报人目前工作关系所在单位及其现任职务。 
（五）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 
请按照从往至今的时间顺序，简要、完整描述申报人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每一

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日期，具体到月份。教育经历从大学本科填起。

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院校、专业、学位。工作经历请写清楚每阶段

经历的所在国家、单位、职务。 
（六）本人承诺 
请申报人亲笔签字作为承诺。请勿空缺，请勿由他人代签。 
（八）呈报单位意见 
由呈报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请简要说明：1、对申报材料的初审意见；2、是

否符合申报资格条件；3、是否同意申报。 
（九）主管部门意见 
由呈报单位的主管部门填写并加盖公章。自治区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由行业

主管部门填写，各市、县（区）所属企事业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由所在市、县（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填写，或委托相关部门填写。 
请简要说明：1、对申报材料的复审意见；2、是否符合申报资格条件；3、是

否同意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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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地  户籍  

照片 

身份证件 

类别 
 证件号码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最高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及专业 
 

目前从事专业  
专业技术职

称/职业资格
 

在宁工作性质 
□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企业全职聘用人员   □自主创业 

□中央驻宁单位人员   □其他 

工作单位及职务  

用人单位性质 
□财政核拨经费或核拨补助的事业单位  □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 □民营私营企业 □三资企业 □其他 

原认定层次 □A类  □B 类  □C 类  □D 类   □E 类 

现申请认定

层次 
□A类  □B 类  □C 类  □D 类   □E 类 

认定依据 

（何时获何奖项，担任何职务等，符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

实施办法》第几类人才第几款。符合多个类别的，列出最高类别相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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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从本科 

填起） 

学位      起止时间             院校        专业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及任职情况 

主要业绩、 

成果和贡献

（500 字以内）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 10 — 

呈报单位 

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或

主管部门复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自治区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优厚待遇实施办法》所列其他需认定

的人才，由自治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确认）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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